
 

東區區議會轄下  
社區參與及文化康樂委員會  

第七次會議紀錄  

 
日期︰ 2025 年 1 月 23 日（星期四）  

時間︰下午 2 時正  

地點︰東區區議會會議室  

 
出席成員  

丁江浩議員 ,  MH 林永晟議員  郭詠健議員  

丁煌議員  林永祥議員  陳凱榮議員  

王志鍾議員  周致人議員  曾卓兒議員  

何秀賢議員  林彩英議員  植潔鈴議員  

阮建中議員  洪志傑議員  鄭志成議員 ,  MH 

李莉議員  洪連杉議員 ,  MH, JP 劉淑燕議員  

吳清清議員  洪超群議員  劉聖雪議員  

李清霞議員  梁力議員（主席）  劉慶揚議員 ,  MH 

何毅淦議員  陳杏議員 ,  MH, JP（副主席）  賴暖新議員  

林心亷議員 ,  MH 郭浩景議員  許志群先生（增選委員）  

 
致歉未能出席者  

劉宇斌先生（增選委員）（同意缺席）   

 
定期列席的政府部門代表  

趙雯雅女士  東區民政事務處東區民政事務助理專員 (1) 

吳欣鎇女士  東區民政事務處高級行政主任 (區議會 ) 

梁欣欣女士  東區民政事務處高級聯絡主任 (2) 

鄭麗然女士  東區民政事務處高級聯絡主任 (3) 

鍾淑欣女士 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經理 (港島東 )市場推廣及地區活動  

宋麗屏女士 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圖書館高級館長 (東區 ) 

李蕙明女士 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東區康樂事務經理  

王熙欣女士 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東區副康樂事務經理 (分區支援 ) 

 
應邀出席的政府部門代表  

凌宇桂女士 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東區署理助理康樂事務經理 (分區支援 ) 

 
秘書  

黃筱娜女士  東區民政事務處一級行政主任 (區議會 )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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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迎辭  

 
主席歡迎各位成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會議。  

 

 
處理缺席申請  

 
2. 劉宇斌先生因身體不適於會前提交缺席會議通知書，委員會

決定同意有關缺席申請。  

 

 
議程 1. 通過社區參與及文化康樂委員會第六次會議紀錄初稿  

 
3. 社區參與及文化康樂委員會（委員會）確認題述初稿無須修

改，並通過會議紀錄。  

 

 
議程 2.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2024-25 及 2025-26 年度在東區籌辦的

文化藝術活動匯報  

(社區參與及文化康樂委員會文件第 1/2025 號 ) 

 
4.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（康文署）代表介紹文件第 1/2025 號。  

 
5. 主席詢問藝術工作者能否以個人身份遞交申請參加社區文化

大使計劃的甄選，即不限於以團體為單位申請。  

 
6. 康文署代表回覆指，部分剛畢業的藝術工作者因無法立即組

成藝團，因此，藝術工作者可以個人名義報名參加社區文化大使計

劃。同時，許多藝術工作者亦會由幾位不同界別的專業人士以組合

形式參加計劃。  

 
7. 委員會備悉題述文件。  

 

 
議程 3.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東區公共圖書館的使用概況及推廣活

動匯報  

(社區參與及文化康樂委員會文件第 2/2025 號 ) 

 
8.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第 2/2025 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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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成員表示從文件所見，2024 年與 2023 年使用東區公共圖書館

的人數變化不大，詢問有關圖書館訪客的年齡層。此外，成員指自

助圖書站每日平均處理的圖書館資料數量超過 200 項，數字看似

理想，但希望了解實際使用人數，以評估成效。如成效理想，建議

在東區設立更多自助圖書站，以方便巿民。  

 
10. 康文署代表回覆指，數據顯示 2024 年圖書館使用人數較 2023

年同期有所增長，特別是耀東圖書館因進行了翻新裝修和設備提

升，以及前線同事的推廣工作，令每日平均借出圖書館資料數量及

到訪人次均有所上升。數據顯示 45 至 50 歲的人士、 65 歲以上的

長者及 6 至 13 歲的兒童為圖書館資料借閱量最高的三個年齡層。

署方在採購新館藏時亦會加強採購適合這三個年齡層的圖書館資

料，以進一步提升借閱量。就自助圖書站方面，由於去年進行了設

備翻新工程以配合智慧圖書館系統的發展，借書量有所增加，但因

自助圖書站為 24 小時開放，沒有計算實際到訪人次。署方將檢視

經優化後的自助圖書站的使用情況及在部門的財政資源配合下，

才會考慮未來是否擴展自助圖書站至區內其他地點。  

 
11. 委員會備悉題述文件。  

 

 
議程 4.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2025 年 4 月至 2026 年 3 月東區公共圖

書館推廣活動計劃  

(社區參與及文化康樂委員會文件第 3/2025 號 ) 

 
12.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第 3/2025 號。  

 
13. 委員會備悉題述文件。  

 

 
議程 5.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東區 2025-26 年度康樂及體育活動計劃  

(社區參與及文化康樂委員會文件第 4/2025 號 ) 

 
14.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第 4/2025 號。  

 
15. 成員就議題發表意見及作出提問，內容摘錄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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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希望獲得更多有關康體活動的宣傳資訊，特別是箭藝活

動，以協助推廣康文署舉辦的相關活動；  

 
(b) 詢問「健身室月票使用計劃」的預算活動數目和預算參加

人數的計算方法。  

 
16. 康文署代表就成員的意見及提問回應如下︰  

 
(a) 署方日後會向成員提供有關箭藝活動的宣傳資訊，而署

方的網頁及轄下體育館免費派發的每月社區康樂活動小

冊子及東區社區康樂體育活動一覽表，亦載有當月舉辦

的各項康體活動，以供參考；  

 
(b) 港島東體育館是東區指定提供「健身室月票使用計劃」的

場地，該計劃的預算活動數目為每月 1 個，即全年 12 個，

而預算全年參加人數則為該場地每日可容納的名額乘以

全年日數所得出。  

 
17. 委員會備悉題述文件。  

 

 
議程 6. 關注康文署東區健身室的預訂安排及優化建議  

(社區參與及文化康樂委員會文件第 5/2025 號 ) 

 
18. 文件提案人代表介紹文件第 5/2025 號。  

 
19. 成員就議題發表意見及作出提問，內容摘錄如下：  

 
(a) 有成員反映東區長者不適應使用全新智能康體服務預訂

系統「 SmartPLAY 康體通」（新系統），並建議為長者提

供更多便利措施，例如提供使用新系統的教學班，或讓長

者可以使用櫃檯預約康體設施。同時，有成員表示市民反

映難以在新系統內取消預訂；  

 
(b) 建議收集及分析市民使用健身室的數據，例如使用無線

射頻識別技術手帶收集市民進出健身室的時間，從而制

定針對性的優化措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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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有成員希望能讓東區市民優先使用東區的康體設施，但

另有成員表示東區市民亦可跨區使用其他區的康體設

施，指要求提供地址證明的程序可能較為複雜；  

 
(d) 康文署轄下健身室在公眾假期及周日收費較高，但實際

上周日的使用人數普遍較少，建議檢討健身室的收費，使

其更能反映實際使用情況；  

 
(e) 健身室器材出現使用不均的情況，建議增加較受歡迎的

健身器材如跑步機和太空漫步機的數目，並建議增加時

間提示或計時器，讓更多市民能夠使用設施；  

 
(f) 康文署轄下許多公園的戶外健身設施出現老化情況，建

議更換並參考東岸板道 (西段 )上的健身設施，添置一些較

新穎的健身器材，如單車機，鼓勵更多市民參與健身活

動；  

 
(g) 關注身體有特殊需要的長者在健身室內使用器材的安全

問題，呼籲部門加強巡查。  

 
20. 康文署代表就文件內容、成員的意見及提問回應如下︰  

 
(a) 自 2024 年 11 月全面推出透過新系統預訂健身室設施的

安排後，署方收到不少正面反饋。新系統是署方優化預訂

康體設施的工程，可讓使用者實時查閱健身室的可預訂

餘額，從而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而制定個人健身計劃，亦

減省排隊輪候「執雞」的時間，令使用者能更完善規劃生

活及進行運動的安排。由於新系統預訂健身室設施的安

排推出至今不足 3 個月，署方一直持續收集各方意見及

分析數據，以優化及完善系統，提升用戶的使用體驗；  

 
(b) 就長者未適應使用新系統的問題，署方在新系統推出以

來曾多次舉辦名為「 “Smart Play” 輕鬆一點工作坊」的教

學班，亦在設有設施預訂服務的康樂場地內維持原有的

櫃檯服務及安排顧客服務大使當值，而駐場地職員亦積

極協助及指導市民如何使用新系統預訂康體設施；  

 
(c) 有關健身室月票持有人指難以取消已預訂設施，鑑於部

分月票持有人或需更多時間熟習新系統的運作及取消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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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程序，署方於新預訂安排推出一個月後已推出過渡安

排，月票持有人由以往最遲須於預訂段節開始前一天取

消預訂，改為最遲可於預訂段節開始前一小時取消預訂，

便可免除罰則，而已取消的段節會即時於系統釋出，供其

他使用者預訂。署方日後會根據實際情況再評估及調整

過渡安排；  

 
(d) 考慮到除居住地點外，不少市民亦會選擇預訂上班地點

附近的康體設施，故署方轄下所有康體設施均開放供市

民跨區使用。因此，為鼓勵市民培養恆常參與體育及體能

活動的習慣，署方不會限制跨區預訂設施；  

 
(e) 至於收費問題，一般市民在繁忙時間及非繁忙時間的每

小時收費分別是 14 元及 13 元，而長者及全日制學生預

訂非繁忙時段可享優惠收費 7 元。一般市民的月票收費

是每月 180 元，長者及全日制學生則是每月 90 元。月票

持有人可於月票生效日期起計一整個月內（不論該月份

有多少天），在署方轄下各區健身室的開放時間內無限次

使用健身室設施，例如月票的生效日期為 1 月 23 日，則

屆滿日期為 2 月 22 日（包括當天），故市民可根據自己

的需要選擇按小時收費或購買月票。此外，署方備悉文件

提及在系統內加上公眾假期顯示的建議；  

 
(f) 署方於東區內的 4 個健身室均已張貼告示以提醒使用者

需為他人着想，切勿長時間佔用健身器材，使用時間以 20

分鐘為限；使用者可根據健身室內懸掛的時鐘作為參考。

有關建議另設時間提示或計時器，預計未能達到預期效

果，反而可能引起不必要的爭拗。署方會繼續派員定時巡

視健身室，如有市民長時間霸佔健身器材，駐場職員會加

以提醒，但市民因器材分配不均而引起爭執的情況並不

常見。現時場館內健身室器材的數目及種類是經諮詢中

國香港體適能總會後並根據專業評估而設置的。再者，現

時的健身室可用空間有限，有關添置更多器材建議的可

行性不大；  

 
(g) 目前東區有 39 個場地設有戶外健身設施，當中有 36 個

場地設有專為長者而設的健身站。自 2024 年起，署方已

推行「戶外健體訓練簡介會」，向公眾推廣署方轄下公園

的戶外健身設施。如日後場地及資源許可，署方會考慮於

區內增設更多戶外健身設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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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) 署方轄下所有健身室的使用者均須在進入健身室使用健

身設施前，填寫一份「體能活動適應能力問卷與你」的問

卷，以了解該使用者是否在未諮詢醫生意見下適合増加

運動量而使用健身室設施。署方並不會拒絕任何符合使

用健身室的使用者預訂及使用健身室器材。場館職員亦

會定時巡視健身室，如有任何人士需要協助，職員亦會主

動積極提供服務。  

 
21. 經討論後，委員會同意無需跟進議題。  

 

 
議程 7. 東區區議會轄下社區參與及文化康樂委員會尚待跟進事

項的進度報告  

(社區參與及文化康樂委員會文件第 6/2025 號 ) 

 
(i) 建議政府部門加強監管區內大型彈床遊樂場以保障市民安全  

 
22. 委員會備悉建築署及消防處的書面回覆。  

 
23. 主席指秘書處早前已成功聯絡北角柯達大廈彈床遊樂場處

所的經營者，並獲其回覆及邀請成員於 2025 年 2 月 11 日視察

該處所，現提醒已報名出席的成員當日準時抵達集合地點。  

 
24. 成員感謝區議會主席的安排，希望透過視察能加以了解該處

所的安全措施。  

 
25. 經討論後，委員會同意在議題有進展時繼續跟進。  

 

 
議程 8. 其他事項  

 
(i) 有關渣打香港馬拉松 2025『十八區挑戰賽』『區際盃』

（十公里賽事）的事宜  

 
26. 主席感謝區議會主席與 9 位成員代表東區出戰題述馬拉松比

賽並於 1 月 26 日參與在東岸板道的跑步練習。另外，他提醒相關

成員於 2 月 6 日或 7 日在秘書處領取選手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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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 9. 下次會議日期  

 
27. 委員會第八次會議將於 2025 年 3 月 25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

時 30 分舉行。  

 
28. 會議於下午 3 時 45 分結束。  

 

 

 

 
東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25 年 2 月  


